
莆市工信运行〔2020〕23号

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申报工业

企业复工复产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各工业园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促进工业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确保一季度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工业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若干措施的通知》（莆市工信运行〔2020〕13号）精神，现就做好工业企业复工复产补助资金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业复工用电补助
（一）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
1.申报条件。2月29日前（含2月29日当天）复工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2.补助标准。按企业2月份当月用电量给予每千瓦时0.05元补助，单家企业补助不超过30万元（单家企业奖励金额小于3000元的不予安排）。

（二）申报流程

1.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要尽快做好辖区内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用电户号收集和核实工作，汇总用电户号（附件1），并于3月10日前盖章上报市工信局，电子版一并发至邮箱。

2.市工信局会同国网莆田供电公司核实2月份当月用电后，根据补助标准，与市财政局联合行文下达奖励资金。

（三）有关说明

1.用电量数据以国网莆田供电公司核查结果为准，不含自发电电量和退补电费电量。

2.因企业更名或其他原因造成与电力系统户名、联网直报平台名称不一致的，请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附上是否属于同一家企业的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
二、员工返岗隔离补贴
（一）申报条件及补贴标准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职工返岗需隔离观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照隔离人数100-200人、200-300人、300人以上，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和30万元一次性费用补贴。

（二）申报流程

1.符合申报条件的工业企业，将职工隔离汇总情况（人员、隔离时间、隔离地点等信息）经企业所在地工业园区或乡镇（街道）核实后，报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核实汇总，填写申报汇总表（附件2），并于疫情解除后一周内正式行文上报市工信局，电子版一并发至邮箱。

2.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上报的隔离情况，按照补贴标准联合行文下达补贴资金。
三、职工返岗交通补助
（一）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
工业园区组织辖区工业企业采取“点对点”包车服务方式帮助员工2月底前返莆，按照省内100公里以上每人100元，省外1000公里以内（含1000公里）每人250元、1000-1500公里（含1500公里）每人400元、1500公里以上每人500元的标准给予每个工业园区不高于30万元补助。未在工业园区内的工业企业，参照执行，由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负责并核实。

（二）申报流程

1.各工业园区将组织辖区工业企业职工返岗交通补助汇总情况（附件3）报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核实。

2.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核实后于3月13日前正式行文上报市工信局，电子版一并发至邮箱。

3.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上报的职工返岗交通补助，按照补助标准联合行文下达补助资金。

四、其他要求

（一）根据《市财政局 市公安局关于防范财政资金流入涉黑涉恶企业和个人的通知》（莆财行〔2019〕11号）要求，请申报企业另附加盖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二）各县（区、管委会）工信部门要指导企业准确填写组织机构代码和用电户号。如因信息错漏造成无法获得奖励资金，由申报企业自行负责。
联系人：柯振雄         联系电话：0594-2293091

传  真：0594-2215086   电子邮箱：ptjmwyxk@163.com
附件：1.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用电户号汇总表

      2.员工返岗隔离补贴申报汇总表
      3.职工返岗交通补助申报汇总表
                          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3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用电户号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用电户号
	备注

	
	
	
	
	

	
	
	
	
	

	
	
	
	
	

	
	
	
	
	

	
	
	
	
	

	
	
	
	
	

	
	
	
	
	

	
	
	
	
	

	
	
	
	
	

	
	
	
	
	

	
	
	
	
	

	
	
	
	
	

	
	
	
	
	

	
	
	
	
	

	
	
	
	
	

	
	
	
	
	


附件2
员工返岗隔离补贴申报汇总表
                                                           单位：人、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隔离人数
	隔离时间
	隔离地点
	补助金额
	备注

	
	
	
	
	
	
	

	
	
	
	
	
	
	

	
	
	
	
	
	
	

	
	
	
	
	
	
	

	
	
	
	
	
	
	

	
	
	
	
	
	
	

	
	
	
	
	
	
	

	
	
	
	
	
	
	

	
	
	
	
	
	
	

	
	
	
	
	
	
	

	
	
	
	
	
	
	

	
	
	
	
	
	
	

	
	
	
	
	
	
	

	
	
	
	
	
	
	

	
	
	
	
	
	
	


填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职工返岗交通补助申报汇总表

                                      单位：人、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省内（人数）
	省外（人数）
	补助
金额

	
	
	100公里以上
	1000公里以内
	1000-1500公里
	1500公里以上
	

	
	
	
	
	
	
	

	
	
	
	
	
	
	

	
	
	
	
	
	
	

	
	
	
	
	
	
	

	
	
	
	
	
	
	

	
	
	
	
	
	
	

	
	
	
	
	
	
	

	
	
	
	
	
	
	

	
	
	
	
	
	
	

	
	
	
	
	
	
	

	
	
	
	
	
	
	

	
	
	
	
	
	
	

	
	
	
	
	
	
	

	
	
	
	
	
	
	


填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抄送：市委办，市府办，市财政局。

莆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0年3月6日印发



